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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研究背景與研究問題

《中華民國憲法》（1947）第159條明定：「國民受教育之機會一

律平等」。行政院教育改革委員會（1996）總諮議報告書主張：「父

母在考量兒童最佳利益的情形下，選擇適合其子女的教育型態之權利

應予保障」。在1948年聯合國大會所通過《世界人權宣言》（Universal 

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, 1948）第26條主張「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權

利」，不分國內外，對教育的需求皆受到重視。

臺灣的城鄉差距、人口結構差異甚大，存在教育資源分配未符合

公平與均等原則的困境，若干偏遠或原住民族缺乏教育資源的現象，

影響特殊教育的推展（魏俊華，2005）。處於資源不利地區（離島、

偏遠、山林、原住民族、文化不利、貧窮族群等）的父母，在因應現

代的教育型態與內涵的過程，通常存在資源服務的「數量」、「品

質」與「策略」問題（林坤燦、林銘欽，2010）。原住民族中的身心

障礙族群，屬於弱勢中的弱勢，教育現場的課程、環境等調整，更顯

重要。

本研究試著從原住民族身心障礙者的現況，瞭解原住民族特殊教

育所面臨之困境，並以多元文化的觀點出發，探究原住民族身心障礙

學生採文化回應教學之發展與展望。

貳、原住民族身心障礙學生之現況

長久在主流文化與多數族群教育研究下，原住民教育的研究成為

盲點（譚光鼎，2000）。原住民分為山地原住民與平地原住民（臺灣

光復前原籍山地行政區或平地行政區，且登記具原住民種族者），採

取血緣上認定，雙親其一為原住民，子女即可取得原住民身分（原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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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委員會，2008）。

《身心障礙者權益保護法》中載明，身心障礙者為：一、神經系

統構造及精神、心智；二、眼、耳及相關構造與感官；三、涉及聲音

與言語；四、循環、造血、免疫與呼吸系統；五、消化、新陳代謝與

內分泌系統；六、泌尿與生殖系統；七、神經、肌肉、骨骼之移動；

八、皮膚，相關身體系統構造或功能，有損傷或不全導致顯著偏離或

喪失，影響其活動與參與社會生活，且經由專業團隊鑑定及評估者

（衛生福利部，2015）。

身心障礙學生為《特殊教育法》及《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

定辦法》中規定之學童，包含智能障礙、視覺障礙、聽覺障礙、語言

障礙、肢體障礙、腦性麻痺、身體病弱、情緒行為障礙、學習障礙、

多重障礙、自閉症、發展遲緩、其他障礙之學童（教育部，2013，

2014）。

一、原住民族身心障礙者之現況

由內政部資料顯示，全臺灣總人口數為23,433,753人，原住民總人

口數為540,023人，原住民占總人口數約2.30%。衛生福利部資料顯示

（如表1所示），原住民族身心障礙者占全國身心障礙者人數的比例約

1.76%，而原住民族身心障礙者屬於智能障礙者占全國身心障礙者人數

的2.51%，其中原住民族身心障礙者為輕度智能障礙者，占全國身心障

礙者總數的2.84%，屬輕度智能障礙的原住民族身心障礙者，占全國身

心障礙者人數的2.65%，可見屬輕中度智能障礙的原住民族人口數，其

出現的比例高於原住民族在全國人口的比例（2.30%）。

在身心障礙者屬極重度的類別中，原住民族身心障礙者在頑性癲

癇症的比例占全國極重度身心障礙者的3.23%，在罕見疾病致身心障礙

的比例占全國極重度身心障礙者的2.25%，其他的比例則占該障礙程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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